
 

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关于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 

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保荐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和深圳证券交易

所颁布的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保荐工作指引》等相关要求，东海证券

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海证券”、“保荐机构”）对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10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核查，并发

表如下意见： 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“证监许可[2008]73 号”文核准，公司于 2008

年 1月 21、22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股）2,600万股，发行价格为

人民币 4.70 元/股，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12,220 万元；扣除发行费用

1,299.95万元，募集资金净额为 10,920.05 万元。募集资金已于 2008 年 1月 24

日全部到位，并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验证。 

（一）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

特尔佳严格执行《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，在深圳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深圳人民路支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户，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，并与银行、保

荐机构签订了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。 

（二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

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支出总计为 7,757.97 万元

（包含使用政府补助资金人民币 1,200 万元），其中用于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

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4,262.84 万元，上市之后使用募集资金累计投入

2,295.13 万元。 

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下： 

项目 金额 

募集资金净额 10,920.05 万元 

实际投入募集资金（含置换先期投入资金） 6,557.97 万元 



 

变更募集资金 3,625.08 万元 

补充流动资金 0万元 

募集资金余额（不含利息、银行手续费等） 737万元 

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,006.78 万元 

 

（三）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

公司调整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“电涡流缓速器项目中”进行机械加工设备及

相关检测设备的投入，以及“汽车电子研发中心”中部分试验设备的投入，该调

整事项于公司第一届第十七次董事会及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

通过，独立董事出具了相关意见，公司已依法履行了信息披露程序。 

（四）募集资金使用的信息披露 

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严格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

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相关法规的要求使用募集资金，相关信息的披露及时、真实、

准确、完整。 

二、保荐机构的核查情况 

保荐机构通过相关资料审阅、现场调查、书面问询等多种方式对特尔佳募集

资金的存放使用以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。保荐机构核查了

公司历次有关募集资金使用需要信息披露的事项，定期收取并核查募集资金对帐

单，至少每个季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，督导公司执行

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，核对募集资金银行存款余额并核查项目进展情况。同

时，保荐机构对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等事项进行了详细核查，并发表了独

立意见。 

三、保荐机构的意见 

本保荐机构认为，特尔佳 201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规范，及时履

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，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，不存在

违规使用募集资金和违反信息披露有关规定的情况，特尔佳董事会出具的 2010

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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